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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承诺书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XXX(承诺人/单位)已知晓申报事项应具备的告知承诺条件要求和不实承诺应承担的后果，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单位)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二、承诺材料的真实性。行政审批部门已明确告知本人(单位)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所需条件、材料和办理流程。本人(单位)已全部知悉所告知内容，并承诺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等负责。本人(单位)具备所申报事项的条件，包括:
　　（一）
　　（二）
　　……
(具体条件由审批部门根据所申报的事项需具备的条件在系统上配置，审批部门可根据申请人承诺，在对材料形式审查基础上，当场做出审批决定)
三、承诺替代方式
本人(单位)承诺已符合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条件，现以告知承诺书替代以下材料，可随时接受行政审批部门核查。
（一）
（二）
　　……
五、上述承诺均为本人(单位)真实意思表达，本人(单位)将遵守所作出的承诺。若有违反承诺(或者做出不实承诺)的，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本人(单位)承担。

　　
        承诺人/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